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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04-23302764

聯絡人：趙志揚

電　話：04-37061319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7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09009822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 (0098220A00_ATTCH7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署「第三屆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與署長有約活動實施

計畫」1份，請學校轉知所屬學生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署第三屆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與署長有約活動籌備會

議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為建置行政機關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溝通交流的平台及實

踐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參與教育事務之目的，本署委請國立

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辦理旨活動，相關資訊如下（詳如

實施計畫）：

(一)參與對象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有意願者自由報名，

各區預計錄取90人，惟同區域內同一所學校至多2人參與

(若報名人數超出上限，則以報名順序為錄取依據)。

(二)辦理日期：

１、北1區：110年2月2日（星期二）。

２、北2區：110年2月5日（星期五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090008292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9/07 16:3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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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3 頁

３、中1區：110年3月6日（星期六）。

４、中2區：110年3月13日（星期六）。

５、南1區：110年3月27日（星期六）。

６、南2區：110年4月10日（星期六）。

(三)報名學校規劃區域：

１、北1區：基隆市、新北A區(淡水、板橋、中和、永和、

三重、三峽、鶯歌、樹林、新莊、泰山、林口、蘆

洲、土城共44所學校)、宜蘭縣、花蓮縣、金門縣、連

江縣、澎湖縣等區域學校。

２、北2區：新北B區(八里、汐止、雙溪、新店、石碇、瑞

芳、金山、萬里共19所學校)、臺北市等區域學校。

３、中1區：桃園市、新竹縣、新竹市、苗栗縣等區域學

校。

４、中2區：臺中市、南投縣、彰化縣等區域學校。

５、南1區：雲林縣、嘉義市、嘉義縣、臺南市等區域學

校。

６、南2區：高雄市、屏東縣、臺東縣等區域學校。

(四)報名須知：

１、線上報名：即日起至109年9月30日(星期三)止，請先

至以下網址(https://forms.gle

/qD7nFbBB9jZrbD9F7) 報名。

２、書面報名：完成線上報名後，請於7日內（不含假日）

將報名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寄送至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

業學校學務處收。

(五)承辦學校聯絡方式：學務處許致和主任、石學翰組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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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頁，共 3 頁

王怡淨助理。聯絡電話：05-6322767#302、303。

三、參加本次活動之學生往返交通費，由本署委辦計畫經費項

下支應；另離島及偏遠地區學生倘有住宿需求，需於繳交

報名資料時，同時檢附住宿家長同意書，其住宿費用亦由

本署委辦計畫經費項下支應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本署學安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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